
臺臺臺臺中市北屯區建功中市北屯區建功中市北屯區建功中市北屯區建功國小資源班實施計畫國小資源班實施計畫國小資源班實施計畫國小資源班實施計畫    

壹、依據： 

一、「特殊教育法」暨「特殊教育法施行細則」。 

二、臺中市國民中小學身心障礙資源班實施要點(95 學年度修正) 。  

貳、目的： 

  協助身心障礙或學習有嚴重困難之學生，在常態學習環境中接受補救性之個別化教

學與輔導，以培養良好的適應能力，充分發揮潛能。  

參、招收對象： 

依序優先招收目前於普通班之下列學生中，可因身心障礙資源班（以下簡稱資源班）

之教育與輔導，而在學習成就、特殊專長、情緒或其他行為發展等方面獲得助益者。  

1. 經鑑輔會鑑定之身心障礙學生 

2. 領有身心障礙手冊，確有特殊教育需求之學生 

3. 備有醫師診斷證明書，並經由校內鑑定評量小組評估確有特殊教育需求之學生。  

4. 前項三類學生均經安置後，始可招收其他在學習或適應上有嚴重困難，由輔導室轉

介，經校內鑑定評量小組評估後建議安置之學生。 

肆、資源班鑑定評量、安置與輔導流程： 

（一）推介篩選 

（二）鑑定與安置： 

1.鑑定評量小組參考相關法規之規定，選擇適當評量方式：就標準化測驗、行為觀察、

家長及相關教師之晤談等結果，及參考臨床診斷、醫學檢查記錄....等多方面收集學生

資料綜合研判，決定合於入班標準學生名單。 

 

2.依據評量結果召開安置會議決定： 



合於入班標準者，經家長同意安置於資源班。 

未達標準者，回原班或轉介至相關機構。學校應建立此類學生資料，以利日後追蹤。 

（三）學生能力評估及擬定個別化教育計畫： 

鑑定評量小組依據評量資料判斷學生能力強弱處、需求科目與時數、及所需相關服務，

會同相關人員及學生家長擬定「個別化教育計畫」以利教學與生活輔導之實施。 

（四）教學與輔導： 

資源班教師及相關人員依據「個別化教育計畫」執行教學及輔導工作。 

（五）評量學習效果： 

定期評估學生學習效果，以利再安置之參考。 

三、鑑定評量及安置小組成員： 

鑑定評量成員以資源班教師、校內具有特殊教育與測驗診斷專長之教師，以及相關

專業人員為主，安置成員除上述人員外，再加入輔導主任、特教組長及個案普通班導師。 

    組織圖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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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師資： 

一、資格： 

合格教師且具特殊教育專業教師資格，並已接受資源班教師職前訓練者為優先；次為接

受資源班教師職前訓練之合格教師。 

二、編制： 

資源班每班編制專任教師二名。置導師一人，教師員額編制。 

三、授課時數： 

資源班教師每人每週授課節數，比照同教育階段普通班教師授課節數。 

四、工作職責： 

資源班教師參與鑑定及「個別化教學方案」編寫、學生個案資料建立、實施教學與輔導、

編選教材與教具、進行教學評量（包括教學前的學生能力評估、教學中及教學後的評量）、

與普通班教師進行溝通合作、對家長提供諮詢或輔導、及評估資源班運作成效等工作。    

陸、教學實施： 

一、編訂個別化教學方案： 

資源班教師應於學生入班後，依據「個別化教育計畫」及所得個別學生之評量與相關學

習資料編寫「個別化教學方案」，並於開學後一個月內召開「個別化教育計畫會議」，

安置小組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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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家長溝通計畫的適切性，並會同普通班教師確實實施。方案內容至少應包括：學生個

人基本資料、評量記錄、教學科目、教學型態、上課節數與時間、學生能力描述、長期

教學目標、教學評量方式與標準等項目。 

二、班級人數： 

資源班學生每班以二十人為原則，小組教學人數視實際需要而定。 

三、教學內容： 

資源班教師應依照「個別化教育計畫」安排教學科目、輔導項目及教材內容： 

（一）教學及輔導項目： 

1.身心障礙所需協助之特殊訓練，如：語言、溝通訓練等。 

2.有重大學習困難之主要學科，如：國語、數學等學科。 

（二）教材內容： 

教材之選擇應考量學生能力及目前成就狀況： 

1. 特殊科目：參考各類障礙學校（班）課程綱要中該科教材綱要，予以改編、簡化，

或視學生狀況自行編寫。  

2. 主要學科：參考國小普通班課程綱要或有關教材，予以改編、簡化，或視學生狀

況自行編寫。  

四、教學型態： 

資源班教學應參酌學生障礙類型及嚴重性、學習能力、目前學習程度、年級、原班上課

時間等因素，以分組教學為主，輔以個別教學、獨立學習、及團體活動。 

五、排課方式： 

（一）學生在資源班上課時數，以不超過其普通班上課總時數的二分之一為原則。 

（二）資源班之排課，可依學生原班課表採： 

1.抽離方式：利用原班該科目上課時段到資源班上課 

2.外加方式：利用原班早自習、午休、作業指導等時段為之。如需動用部份科目

上課時段，應於擬定「個別化教育計畫」時決定。  



（三）排課原則： 

學生與原班同學程度差異太大，無法跟上進度之學科，以抽離式為主；程度差異不大，

易趕上普通班進度之學科及因其身心障礙所需之特殊訓練，以外加式為主。 

六、成績評量： 

（一）平時考查：資源班應設計個別平時評量表以記錄學生學習狀況，並附於

輔導卡上。資源班平時考查結果所佔比例，以該科目學生在資源班上課時數，

佔該科目原班時數及資源班時數和之比例計算。 

（二）定期考查：抽離式學生在資源班接受定期考查，成績記錄於資源班成績

單，成績單於期末發給導師及家長，並附於輔導卡上；外加式及部分抽離之評

量結果以該科目學生在資源班上課時數，佔該科目原班時數及資源班時數和之

比例計算。 

七、下一階段之轉介安置: 

(一)資源班學生經教學輔導後，應視學生學習狀況，可於每學期末召開一次校內 

個案安置會議評估輔導成效，以決定學生下學期服務時數或安置方式: 

1.回歸普通班上課，並追蹤輔導其適應情形。 

2.續留資源班輔導。 

3.轉介其他安置場所。 

(二)資源班學生回歸普通班標準: 

1.  

(三) 資源班學生回歸普通班申請程序: 

1.由資源班老師或學生家長提出回歸申請。 

2.經資源班老師依據回歸標準做評估，經安置會議討論，決議學生回歸科目或回 

歸方式(部份或全部回歸)。 

3.由家長提出之回歸申請，則需尊重家長之意願同意回歸，並請家長填寫回歸同 

意書，以確認其意願。。 

柒、經費與設備： 

資源班每班應至少設有一間具專門設備之資源教室；資源班經費按規定編列，並專款

專用。 



捌、評鑑與獎勵 

一、評鑑: 

(一)資源班每學年度應於開學後一個月內，將班級數、學生基本資料、課程表、擔任教

師基本資料及授課節數送本市特殊教育中心建檔列管。 

(二)配合接受教育局聘請學者專家及相關人員組成之訪視小組，於每學年度實施資源班

抽訪，訪視內容包括:行政配合與支持、師資、鑑定與安置、教學環璄與設備、教學實施

等、各校輔導成效及辦理情形優良者，予以獎勵。 

二、獎勵: 

資源班教師除支給國中小教師待遇外，並得依規定報領導師費、教材編輯費、特殊教育

津貼。 

玖、本實施計畫經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如有未規定事項，悉依現

行有關規定辦理。 


